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工地現場 

項次    檢   查   項   目 是 否 備註 

一 基地四周排水溝是否淤積    

二 基地面前道路是否破損    

三 基地安全圍籬是否破損    

四 防溢座□、警示燈□、警示標誌□是否損毀    

五 施工門處是否設置標示板（內容）    

六 基地是否進行開挖出土作業    

七 其他(積水容器是否清除、環境是否整潔)    

※ 說明：經檢列為缺失事項，請工地立即派員改善並製作改善前、中、後照片

紀錄，於二日內報局核備，逾期將依建築法相關規定核處。 

項次    檢   查   項   目 是 否 備註 

一 綠圍籬是否設置    

二 綠圍籬是否維護妥善    

三 基地內有無設置固定式起重設備    

四 是否有颱風警報發布工作自主檢查表 

(已要求工地於海上及陸上警報發布時回傳) 

   

＊備註一：於現場告知承造人請於每年 5月至 11月每月定期執行工區排水系統

（工區內外淤積、側溝清理、箱涵幹管清理、排水系統之連接）之自

主檢查，並確實將基地四周原有排水溝蓋打開檢視清理拍照紀錄並於

每月月底前，將自主檢查紀錄（含照片）提報本局。 

＊備註二：建築工程施工期間應負責基地邊界起 20公尺範圍內所臨道路之維

護，其有污損（坑洞、凹陷、破損、龜裂）周圍路段者，應即以瀝青

混凝土等材料加以舖平，其補綻前應將預定補綻之位置以切割機方正

切割，採刨除 5公分及重舖 5公分之方式辦理，處理時限採 4小時內

先設置安全維護措施或緊急處理，2日內完成修復。 

＊備註三：綠圍籬實施區域：新板特定區、三峽台北大學特定區、新莊頭前及副

都市中心地區、林口特定區、板橋區、三重區、中和區、永和區、新

莊區、新店區、樹林區、汐止區、土城區及蘆洲區。 

＊備註四：颱風期間請工地加強安全防護措施(含安全圍籬、安全走廊及施工鷹

架等固定)，倘有設施固定式起重機，請注意防颱措施。 

承造人： 

 

工地主任：                     行動電話： 

                               工地電話：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  

新北市（    ）建字第     號建照工程現地檢查紀錄 



（府）工施管 10-表十三 

新北市建築物施工管理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建（雜）照號碼：              建（雜）第            號 

項次 項 目 是 否 

1 

（1） 安全圍籬及施工門是否設置。   

（2） 底座是否設置金屬板或混凝土防溢座。   

（3） 安全圍籬突出轉角處是否張貼警示標誌。   

（4） 安全圍籬突出、轉角、施工大門處是否設立警示燈。   

（5） 圍籬拆除後，整理環境時，於借用道路範圍內，是否圍妥高度 1.2m以上高拒馬。   

2 
建築材料、施工機具及廢棄物是否堆放在安全圍籬內；如堆放在安全圍籬外，是否報 

經核准限時借用道路。 
  

3 

（1） 六層以上建築物是否使用金屬材料鷹架。   

（2） 鷹架外部是否設置鐵絲綱或尼龍塑膠網。   

（3） 四樓版以下是否另加設帆布圍護。   

（4） 二(或三)樓版處及每五層是否設置斜籬。   

4 

（1） 安全走廊淨高是否達 2.4公尺，頂側線是否設置 20公分高封板。   

（2） 安全走廊設置在人行道時，安全走廊寬度是否與人行道寬度相同。   

（3） 安全走廊上方堆置物品是否檢討結構安全，堆置高度是否超過四公尺。   

（4） 安全走廊內是否設置照明設備，是否暢通無阻礙。   

5 建築工程使用道路是否符合規定。   

6 建築工程基地邊界起 30公尺範圍內所臨道路是否有善盡養護責任。 

 
  

7 建築物施工場所使用起重或吊車設備，是否派員身著鉻黃色衣服指揮交通。   

8 建築工地是否污損道路。   

9 建築物應設置法定騎樓之施工場所，其騎樓地面除經核准外，是否保持平整及暢通。   

10 建築物施工場所四週原有排水溝是否暢通。   

11 
建築物施工場所，在進行反循環基樁、連續壁、預壘排樁、磨石子等工程，是否設置 

沉澱處理槽。 
  

12 在山坡地開挖整地，是否設置臨時排水、截流及沉砂等設施。   

13 施工門處是否設置標示板（含工程名稱、建照號碼、設計人、監造人、承造人)   

14 建築師會同專任工程人員複測建築物位置（依建築線指定圖查核）   

15 建築師會同專任工程人員複測建築物主要結構尺寸   

16 
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是否依「新北市建築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規定辦 

理三級品管作業。 
  

17 

監造人、專任工程人員是否說明「已查核地下室外牆柱延伸到地上一層之柱筋綁紮符 

合原核准結構圖及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篇規範」或工地存有監造人、專任工程人員查核 

地下室外牆柱延伸到地上一層柱筋綁紮之照片 

  

18 專任工程人員是否親赴現場履勘。   

出席人員： 

 

起造人：                       監造人： 

 

承造人：                       專任工程人員： 

 

工地負責人：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其他加註： 

 



(府)工施管 10-表十二 

新北市建築物施工勘驗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建（雜）照號:_____________________建（雜）字第______________________號 

 檢    查    項    目 是 否 

放  樣 （1） 建物位置是否與圖說相符   

（2） 地下室工法是否與圖說同   

（3） 鋼構組立現場放樣用測量基準點是否已複測無誤   

（4） 鋼構組立引測點是否已測定、校核   

（5） 鋼構組立單節鋼柱之水平、垂直精度是否在容許誤差內   

（6） 鋼構柱頂高程是否在容許誤差內   

   

鋼  構  （1） 電桿材料是否附有原廠證明，檢驗結果是否合格   

（2） 高拉力螺栓、錨碇螺栓及剪力釘之規格、尺寸是否符合要求   

（3） 構件上螺栓接合之孔數、孔徑及間距是否正確   

（4） 鋼構架設、組立之順序是否依照施工計畫進行   

（5） 鋼構接合部之接觸面是否清除乾淨   

（6） 鋼構接合鎖緊之順序是否依照正常程序施作   

（7） 鋼構接合作業是否依照規範規定之要求來作業   

（8） 鋼構接合焊接方式是否適當   

   

模  版 （1） 材料與規格是否與圖說相符   

（2） 垂直及水平度是否正確   

（3） 模版支撐是否穩固   

（4） 結構物各部尺寸是否設置   

（5） 施工縫與伸縮縫是否設置   

（6） 模版間之縫隙是否己處理   

（7） 模版組立後是否將遺留雜物清除   

   

混凝土 （1） 作業前模版是否清潔並清洗過   

（2） 作業中是否嚴禁加水   

（3） 是否依規定作坍度及氯離子試驗   

（4） 澆置中是否充分振動   

（5） 澆置是否依樓梯牆柱、樑版順序   

（6） 樓版混凝土厚度高程是否標示正確   

   

備註: 

建築物主要結構尺寸： 

抽查位置： 

檢查人員 

起造人: 

監造人: 

承造人: 

專任工程人員: 

專業技師: 

工地負責人: 

 

 



(府)工施管 10-表十二 

新北市建築物施工勘驗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建（雜）照號:_____________________建（雜）字第______________________號 

 檢    查    項    目 是 否 

放  樣 （1） 建物位置是否與圖說相符   

（2） 地下室工法是否與圖說同   

鋼  筋  （1） 規格與數量是否與圖說相符   

（2） 鋼筋是否潔淨無異狀   

（3） 鋼筋組立間距是否適當   

（4） 搭接位置、長度是否與圖說相符]   

（5） 保護層厚度是否與圖說相符   

（6） 鋼筋綁紮是否牢固   

（7） 鋼筋模板間是否使用隔件或墊塊   

（8） 柱牆體主筋是否垂直   

（9） 建築物開口部鋼筋是否補強   

（10）樓版角隅是否依圖說補強   

（11）箍筋彎勺角度及長度是否正確   

（12）繫筋位置、長度是否正確   

（13）鋼筋拉力試驗是否符合   

（14）鋼筋切割方式是否正確   

（15）樑主筋及加鐵號數、根數尺寸是否正確   

   

模  版 （1） 材料與規格是否與圖說相符   

（2） 垂直及水平度是否正確   

（3） 模版支撐是否穩固   

（4） 結構物各部尺寸是否設置   

（5） 施工縫與伸縮縫是否設置   

（6） 模版間之縫隙是否己處理   

（7） 模版組立後是否將遺留雜物清除   

     

混凝土 （1） 作業前模版是否清潔並清洗過   

（2） 作業中是否嚴禁加水   

（3） 是否依規定作坍度及氯離子試驗   

（4） 澆置中是否充分振動   

（5） 澆置是否依樓梯牆柱、樑版順序   

（6） 樓版混凝土厚度高程是否標示正確   

   

備註: 

建築物主要結構尺寸： 

抽查位置： 

檢查人員 

起造人: 

監造人: 

承造人: 

專任工程人員: 

專業技師: 

工地負責人: 

 

 



說      明      書 

 

本案領有  鈞局核發    建字第       號 

建築執照工程，確實已查核地下室外牆柱延

伸到地上1層之柱筋綁紮符合原核准結構圖

及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編規範無誤，特此說

明。 

此致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立說明書人 

 

建築師： 

專任工程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